
广 东 省 交 通 运 输 厅

粤运便函〔3033〕146 号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转发交通运输部关于

印发《客运站场和交通运输工具

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

指南（第八版）》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：

现将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<客运站场和交通运输工具新冠肺

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指南（第八版）>的通知》（交运明电〔2022〕

198 号）转发你们，请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属地防疫指挥机

制统筹下，督促指导相关经营者严格落实各项常态化疫情防控措

施，优化运输组织管理，全力遏制疫情通过客运站场和交通运输

工具传播。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

3033年 7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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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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